
駐在國教育市場資料──越南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秘書謝柏輝 

資料日期：九十二年三月七日 

資料來源：越南教育科學院副院長阮氏明芳 

總括 
人口：78 685 800（2001年統計年鑑資料） 
在學人口數： 
幼稚園學生：2,120454 
普通學校學生：17, 897 600 
大學與高等院校：795,600 
高專學校：250,900 
職訓學校：370,800（2001年統計年鑑資料） 
 
教育制度 
1.學校總數： 
  高等院校：國立 107所 
    半國立 4所 
    私立 2所（2001至 02年統計） 
   技術、技術高專等學校學生：13所學校，29 317個學生 
2.技職學校：公立 144所 
               私立 30所（1997年統計） 
3.高專學校：公立 240所 

私立 27所（2003年） 
 
學費及教師薪資 
1.高中學生一學期學費： 
公立學校：0.5至 1美元一個月。 
私立學校：目前全國各地之學費相差 10至 20倍。 
*北寧、富壽省及其他省分：每一學生每月 2.3至 6.5美元。 
*河內：每一學生每月 7.8美元，學校公車接送者為 22.7至 26美元。 
*胡志明市：每一學生每月 13至 45.4美元，學校公車接送者為 35.7
至 61.6美元；含餐宿費為 71.4至 91美元。另有半公立學校（私人設
校，惟政府補助一部分經費）學費 71.4至 91美元/月；含餐宿費為
110至 116.8美元。 
2.教師薪資及其它社會福利需資方負擔者： 
公立學校：依照國家規定制度 



私立學校：查無資料 
3.職訓學校一學期學費：公立學校每月 1.3至 7.8美元；私   
 立學校每月 9.8至 22.7美元。學費根據培訓職業而定。 
4.教師之薪資及其它社會福利需資方負擔者： 
    職訓學校之教師薪資為 52至 78美元/一個月。 
 教師薪資=薪資係數 x 35%津貼（以上課時數計算）x 19 
 美元（基本薪資）。 
5.大學生一學期學費： 
 *公立大學：大學每月 3.2至 11.6美元，高等院校每月 2.6 
  至 9.74美元。（政府總理第 1998/70QD-TT號決定） 
    *私立大學：查無資料 
6.教師薪資： 
編號 職銜 薪資層級 
15109 教授 4.92 5.23 5.85 6.26 6.67 7.10     
15110 副教授 

主要講師 
3.35 3.63 3.91 4.19 4.47 4.75 5.03 5.31 5.60  

15111 講師 1.92 2.16 2.40 2.64 2.88 3.12 3.37 3.62 3.87 4.12 
*薪資計算法： 
2003年元月一日起實施的薪資=每月 19美元最低薪資 x目前薪資係
數。 
 
開設高等院校與高專學校之規定 
1.教育法第四十六條規定開設學校之條件如下：第一款規定權責機關
在確保有關管理人員、教師、學校場地、設施與財政等條件符合規定

之後，可核發學校成立許可。第二款規定大學與高等院校之成立手

續。教育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規定教育暨培訓部長簽發高等院校成立

許可。高等院校成立提案若符合以下規定（高等院校條例草案）可予

以考慮核准： 
學校成立必須符合於政府所核准的大學與高等院校之發展規劃。 
其目標、課程、培訓計畫與規模符合各種職業之高等水準之人力發展

定向。 
擁有長久及穩定的招生來源。 
具備符合教育部規定之管理人員、師資隊伍及基礎設施等條件。 
具備符合教育部與財政部規定之財政條件。 
 
2.聘任外籍教師之相關規定：越南教育法第九十六條規定，越南政府
鼓勵外國組織或個人、國際組織、海外越僑等前來越南講課、學習、



投資、援助、合作、應用科學及教育技術轉移，並依越南法律及越南

曾經參與或簽定之國際條約保障其合法權益。 
 
越南學生對何種技藝較有興趣？學習中文風氣如何？ 
越南學生對何種技藝較有興趣？：民用電子﹑民用電器﹑應用電

腦﹑工業﹑冷凍電器﹑機車修理﹑縫紉紡織﹑服裝設計﹑護理及種植

技術等。 
學習中文風氣如何？： 
2.1.目前漢語教學之正式學校包括： 
 河內國家大學外語學院中國語言與文化系。 
 河內外語大學中文系。 
 胡志明師範大學中文系。 
 河內外貿大學。 
   越南外交部國際關係學院。 
 老街高等師範學校。 
 2.2.漢語教學之普通學校： 
   *河內： 
Amsterdam高中學校及河內國家大學外語學院專科高中學校。 
  *胡志明市： 
華人之華語教學（以民族語言為資格）。 
國小及初中（以外語課為資格）。 
  *和平省：黃文壽高中專校； *海防市：高中專校 

*北江省：高中專校 *廣寧省：芒街寧陽初中學校及下龍市 Bai 
Chay  

       2初中學校。 
越南中央電視台（VTV2）設有中文學習節目。 
除上述正規機構外，華文教學亦在其他省市之私立學校及在經濟發達

城市的外語中心均有。 
3.使用華文教學之遠距課程：目前越南未有。 
 
資訊教育發展情形 

至今越南國中學生必須學習使用電腦操作：例如：掌握電腦之執

行體系﹑電腦之構造及一般之應用軟體（越語文件之擬稿﹑資料管理

及電子計算表等）。學生亦須瞭解電腦網路，以尋找與交換資訊。 
對國小及初中學生，資訊為選修課，培訓基本技能，同時學生可使用

教學軟體，以提升數學﹑越文﹑自然及歷史等課之品質。 
專校及大學校學生均按照必修課程，學習資訊之技能。 



 
遠距教學在越南發展情形如何 
遠距教學之相關法律規定： 
一﹑越南教育法第 42條 b款關於非正規之培訓機構。 
一﹑越南教育法第 43條關於非正規之文憑及證書相關規定。 
一﹑越南教育部頒佈部長第 2091/GD-DT號 1993年 10月 7日決定，
有關大學指導自修方式之學分及畢業考試等相關暫時規定。 
一﹑為體制化遠距教學，越南教育部已依照教育部長第 1860/GD-DT
號 1995年 5月 25日決定頒佈「遠距教學之招生﹑考試及核發證書或
文憑的暫時規定」。 
2.電腦網路教學： 
關於電腦網路教學問題現在越南學校尚未普遍，僅在個別學校，並有

初步試驗性。 
3.遠距教學實施方式： 
一﹑於電視廣播教學：係透過中央之廣播電台及電視台與教育培訓機

構之合作；電視播放各班級之輔導課及在普通教學課程與方法之革新

過程中進行師資培養。師資培訓之材料主要以錄影帶（VIDEO），
CD-ROM為主。錄音帶（CATXET）,錄影帶﹑電視及收音機（RADIO）
等在越南使用較為普遍。 
一﹑對於網路教學僅為初步試驗：目前有大學網路教學乙項計畫，並

有中學師資培訓的 E- learning模式之試驗。 
（編寫電子課程，並提供網址）。 
4.網路教學品質發展： 
1)目前已有網路教學之試驗，並初步設立培訓網止，及 E- 
 learning之 Edu-portal（比如：FPT公司之 Edu-portal及河內師範大
學之 E-learning中心等）。惟仍缺少越文之電子教材，並需要價格低
廉之 E-learning教學管理之軟體（較 BACK BOARD便宜為佳）。 
2)大學一至二年級開始接觸資訊之基本智識，其中包括電腦網路技
能。 
3)因剛開始採用網路教學方式，故未能評估其品質，希望獲得協助，
以為越南正規及在職進修學生訂定科學領域之越語電子課程。 
4)對跨國遠距教學應著重自然科學及資訊之類。可與河內師範大學資
訊係或中學教師培訓計畫聯絡以討論建立合作關係。 
5)有關遠距教育發展計畫與基礎建設有密切關連，建立電腦 LAN網
路﹑Internet﹑Intranet連線。預計今後五至十年將為中學連網。設立
遠距教學中心並大力推動培訓與進修之 E- Learning。 
附錄：有關普通私立學校之學費收費制度： 



目前越南全國各地學費差額為十至廿倍。北寧﹑富壽及其他省市為每

位學生 2.3至 6.5美元一個月。對於山區偏遠地區﹑或九龍江平原等
地學費較低。河內市 7.8至 11.6美金一個月；全天上課並有接送車約
22.7至 26美元一個月。胡志明市學費為 13至 45.4美元一個月，倘
住學校宿舍為 71.4至 90.9美元一個月。 
據河內及海防市 10所私立高中學校之 6百位家長及 7百個學生之調
查結果顯示：58.3％係公務人員子女﹑23％係工人﹑3.4％係農民﹑10.1
％係手工藝及自由業﹑5.2％係商界。學費平均每學生個每月 1.9至
3.2美元（1993∼1994學年），其中 21.34％家長及 31.37％學生認為
可以接受，勉強接受為 54.27％及 40.19％，不能接受為 22.56％及 25.49
％，無法接受為 1.82％及 2.94％。 
胡市新平郡清平國小﹑國中私立學校於 1995∼1996學年調查結果顯
示：40％家長對學校之學費金額可以接受﹑40％認為要節省家庭費用
才能接受﹑18％有困難及 2％無法接受，僅能換校。 
  
 
 

 
 
 


